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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已向本部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102-105 年），申請新闢「新市政中心-朝馬-國道 1 號-國

道 4 號-谷關」、「大甲-國道 3 號-國道 4 號-國道 1 號-臺中女中」、「豐原-國道 1 號-新市政

中心」等公車路線，並獲本部核定同意補助計 35 輛全新普通大客車（含 1 套身障設備）。 

二、有關興建區域性轉運中心問題，本部已於 101 年度補助臺中市政府辦理「臺中市區域型轉運站

可行性評估及初步規劃設計」，臺中市政府業於 101 年 11 月委由逢甲大學辦理，並於 102 年

8 月 8 日召開期末報告審查會議。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刻正辦理修正期末報告之審核與後續事宜

，本研究案建議之區域型轉運中心設置地點依序為：豐原區、沙鹿區、大甲區、霧峰區與后

里區，臺中市政府將依報告建議排定興建優先順序洽徵相關單位及業者意見。 

（四十八）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政府準備在民國 104 年實施募兵制，

募兵狀況卻不如預期，據統計今年截至 6 月底的募兵數據顯示

，各軍種所招募志願役士兵實際報到人數，總計只有 462 人，

距離預定召募 2 萬 8,000 多名志願役士兵，招募達成率不到

2%一事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044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50） 

陳委員針對政府準備在民國 104 年實施募兵制，本部的募兵狀況卻不如預期，根據本部統計

各軍種今年截至 6 月底的募兵數據顯示，今年 1 到 6 月，包括陸、海、空、海軍陸戰隊、憲兵，各

軍種所招募志願士兵實際報到人數，總計只有 462 人，距離預定召募 2 萬 8,000 多名志願役士兵，

招募達成率不到 2%，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本部查復說明如下： 

一、今（102）年國軍專業志願士兵暨儲備士官預定招募 28,531 員，其中「社會青年」區分 11 梯

次甄選；截至 6 月底止，招募成效計「社會青年」462 員（僅第 1、2 梯次）、「在訓新兵轉

服」1,590 員、「在營常備兵轉服」236 員，合計招募 2,288 員，年度達成率為 8%；另由於今

年「社會青年」第 1、2 梯次招募報考時間非屬畢業季，故僅招獲 462 人。截至 8 月底止，國

軍專業志願士兵暨儲備士官已招募 5,850 員，達成率提升至 20.5%（含「社會青年」第 1 至 5

梯次）。 

二、為增加招募人力來源，本部已採取增加報考梯次、延長報名時間、放寬甄選條件、簡化考試流

程及擴大女性進用員額等多元招募措施，以擴增社會青年報考潛在對象；另為與民間企業競

才，本部已按「募兵制實施計畫」啟動「志願士兵起薪調整」、增設「戰鬥部隊加給」、「

留營慰助金」及調增「地域加給」等配套措施，各案均已陳報行政院審議，期增進國軍在人

力市場競才之條件。 

三、感謝貴委員長期對國防事務之支持與關注，謹代表全體官兵，敬致謝忱。 

（四十九）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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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044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59） 

陳委員根德就當前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工作，仍存在幾個政策評估面必須解決的問題所

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為發展多元智能、培育創新人才，高級中等學校應採多元入學方式辦理招生。為貫徹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以免試入學為主的目標，先辦理免試入學；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定者，得就部分名

額，再辦理特色招生。 

二、國中教育會考是學生在國中學習階段總結性評量，主為檢測學生基本學力。免試入學超額比序

項目得採計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採計比例不得超過三分之一。特色招生係經認證為優質的公

私立高中及高職，為落實因材施教與開展學生多元智能，透過公開甄選或考試分發方式，遴

選符合其性向、興趣與能力之學生。其測驗方式亦與特色課程之發展有所呼應，與國中教育

會考之目標顯有不同，其考試目的與用途並不相同，因此考試功能、計分方式、考試科目、

考試題型、辦理時間及結果呈現將皆不相同。而學生如評估自身興趣、性向及能力後，想要

進入特色招生之學校或班級，則再藉由學科測驗結果分發入學或術科測驗甄選入學。如特色

招生先行辦理，恐將使多數學生競先行參加特色招生考試，以致無法達成舒緩過度的升學壓

力。 

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費政策，政府考量其屬「非義務」、「不強迫」，並依家庭經濟狀況與

教育負擔及國家發展政策方向，設計合理免學費補助基準與實施方式，以協助學子就學。相

關政策將自 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逐年實施，就讀高職者免學費，就讀高中並符合一定補

助條件者，亦免學費。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前入學的高二、高三學生，維持現行規定

（若符合一定補助條件，仍得享有學費減免）。經審慎評估考量，最初提出免學費政策時的

國家經濟環境，與現況並不相同，而各界也一直都有支持「免學費應設定補助基準」的建議

；經徵詢多方意見，並衡酌政策推動目的、現階段教育資源分配、提升技職教育等因素，故

設定高中免學費的補助基準，爰並非全體學生一致性之齊頭式免學費。 

四、學校有公私立之別，但保障與照顧學生受教權益則無公私立之分，高級中等教育的發展主軸在

於「適性揚才」，政府推動有條件免學費政策即是鼓勵學生均能「適性就學」，不因家庭經

濟因素、學費負擔考量而限制選讀公立或私立學校，而以尊重學生選擇理想科別之意願為目

標，真正落實適性導向的生涯規劃，發展個人專長及自我特色。 

五、面對新世代的挑戰，僅以學科考試為主的學習與教學現場，已無法滿足年輕一代需要更多元能

力的培養，因此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讓學生適性揚才。從而成就每一個孩子之願景，

在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多元進路、優質銜接及適性揚才，以厚植國家競爭力。 

（五十）行政院函送許委員忠信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115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2-103） 


